采购项目及技术服务要求

1. 采购项目、标段划分、响应报价、项目服务要求

1.1 项目名称：安阳市北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食品抽检项目

1.2 标包划分及合同履行期限、质量要求：本次采购项目划分为 2 个标段（包）。

	项目名称
	标段（包）内容（范围）
	合同履行

期限
	质量要求
	供货地点

	见竞争性磋商公告
	安阳市北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食品抽检项目（包 1）
	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符合国家、地方及行业现行相关标准和规定，质量要求达到合格，并通过上级的核查。
	采购人指定地点

	
	安阳市北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食品抽检项目（包 2）
	
	
	


1.3 投标报价：

1.3.1 供应商的磋商报价应为达到服务要求条件下的完工交验价，包括：人工费、材料费（含样品购置）、设备费、交通食宿费、运输费、技术服务费（抽样、检测、结果呈报等一切技术服务）、外业调查和数据购买处理费、知识产权（如有）、保险（如需）、税费杂支等与采购项目（标段<包>）相关的、必须的款项及费用（包括未列明而完成交验所必须的所有费用、材料、工具、设施等）。成交价格在成交合同范围内固定不变。

1.3.2 本次竞争性磋商共二次报价（含开标一览表报价共二次价格磋商）。磋商小组未对磋商文件作优化变更增加的，磋商中的报价均不应超过前次报价，供应商擅自调高报价的，磋商小组将按二次报价中的最低报价作为有效报价。供应商拒绝接受上述意见的，磋商小组将视为变相在提交投标文件（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撤回投标文件（响应文件），并评定其为无效投标。依据磋商文件“第三章 3.5.5 违背承诺的责任追究措施 ”，供应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违约责任。

价格磋商规则详见第四章“评审办法 ”第“3.5.7 价格磋商 ”条款。

1.3.3 如供应商的投标报价未超过预算金额（见竞争性磋商公告 1.4）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该标段（包）做废标处理。

1.3.4 遵循第三章供应商须知 3.7.5 项规定。

2. 标段（包）内容（范围）及基本技术要求

2.1 采购要求及标段（包）内容（范围）：详见下述 2.4 款

2.2 项目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法规标准条款）

2.2.1 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实施品目清单管理后，对本次采购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 ”中强制采购品目的，投标产品应当具有相应的认证证书（认证证书应当为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且应处于有效期之内），投标文件中应当提供相应的认证证书（认证证书应当为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且应处于有效期之内）。

属于政府强制采购品目、而未按要求提供相应资料的，为无效投标。
2.2.2 同等条件下，获得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或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产品或贫困地区产品优先采购。

认证证书应当为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且应处于有效期之内。

2.2.3 本次采购不允许进口产品参加。

2.2.4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扶持政策：见第四章“评审办法 ”第 4 条。

2.2.5 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

2.2.6 促进残疾人就业：见第四章“评审办法 ”第 4 条。

2.2.7 所供产品有环保政策要求的，应符合相关环保法律政策要求。

2.3 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供应商所报响应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部颁标准及行业规范的要求，符合国家各项强制性规范及安全标准，响应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不应与第三方存在知识产权权属问题；供应商应本着服务客户、为客户着想的宗旨，来完善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及技术要求未尽事宜，不得以《磋商文件》未列明事项为由，来降低响应响应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的质量。

2.4 具体要求及内容（范围）
该项目为安阳市北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食品抽检项目，交付实施地点为采购人指定地点，标段内容包括：根据采购人下达任务指标，完成对应抽检区域内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对抽样品种进行采样、储运、检验、质量分析、信息上报等）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

根据采购人工作计划，为保障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将选择两家食品检验机构共同承担本项目，即同一供应商只能中取其中一个标段（包） ；其中：（包 1）抽检工作量 643 批次，（包 2）抽检工作量 642 批次。

2.5 技术要求

（1）抽检内容：
	包号
	抽检区域
	抽检批次
	抽检内容

	1
	北关区
	643
	粮食加工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调味品；肉制品；乳制品；饮料；方便食品；饼干；罐头；冷冻饮品；速冻食品；薯类和膨化食品；糖果制品；茶叶及相关制品；酒类；蔬菜制品；水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蛋制品；食糖；水产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糕点；豆制品；蜂产品；保健食品；特殊膳食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餐饮食品；食用农产品等。

	2
	北关区
	642
	

	备注：
1、具体工作量以采购人实际下达任务为准，成交供应商应按采购人的要求在规定时间进行抽检；如遇政策调整，采购人有权按照新政策对抽检形式进行调整，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
2、如需增加临时抽检、特殊抽检等检测项目的，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抽检计划和抽检费用，未按照采购人要求进行抽检工作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执行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食品检验工作规范》、《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4 年版）》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

（3）基本工作要求：

1、承担区域内生产、流通、餐饮食品的抽检任务；根据采购人下达任务制定检测计划，检测产品的品类、品种、项目、抽样地点及抽检周期未经采购人许可不得随意调整；加强对食品生产聚集区、食品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食品问题多发区、小作坊、小餐饮店、餐饮摊群点，以及农村、城乡结合部、中小学校园及周边等重点区域食品的抽检；流通环节采样应涵盖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场、超市、小食杂店等不同业态；餐饮环节采样应涵盖学校食堂、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央厨房、快餐店、小吃店等不同规模的餐饮服务单位。

2、抽检样品购置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3、抽检样品采用单个包装的方式进行隔离，避免相互的污染；包装容器应完整、结实、有一定抗压性。

4、具备专业样品运输车及低温保藏设备；需要低温保存的样品，如：速冻米面制品、散装熟食制品、豆制品、肉类制品、食用农产品等采用冷藏箱运输，并加冰袋和干冰等制冷剂，在外包装上特殊标示运输要求，以保证及时到达实验室；其他样品也应按照产品特性和保存要求运输；取样作业结束后，保证样品在运输过程中保持原有属性，运输途中避免挤压碰撞，采完后以及时送达实验室进行检测。

5、下达抽检任务后，每批次检测周期最多为 15 天，紧急任务按采购人要求时限完成。

6、检测工作结束后，成交供应商应按时、如实出具检测报告，将《样品信息登记表》、《检测结果汇总表》和《不合格信息登记表》以及结果分析报告等报送采购人。

7、对不合格样品或问题样品，应及时向采购人报告并配合采购人进行复检，确保检测结果准确可靠；不得私自向第三方泄露任何相关检测信息。

8、对被检食品质量的判定依据须严格按照被检食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有关规定，以及食品包装明示的企业标准或者质量承诺；没有相应强制性标准、食品包装明示的企业标准和质量承诺的，以相应的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作为质量判定依据。

9、当出具的检测报告不符合有关规定的，须按采购人要求重新对样品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10、在向采购人提供检测报告的同时，要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并有能力向采购人提供风险分析报告。《响应文件》中须对此作出明确的专项承诺。

11、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及时将抽检结果录入国家总局和省局相应系统。检测结果合格的，要在出具检测报告 2 日内录入相关系统；检测结果不合格的，要在复检结果确定后或超过复检期后（以采购人通知为准）2 日内录入相关系统。

12、指定一名项目负责人（《响应文件》提供委托书和联系方式，未经采购人许可不得更换），确保全天候通讯畅通，及时处理食品抽检工作中的有关事宜；常规抽检工作在接到采购人电话通知后 24 小时内赶到现场并开始工作，应急抽检工作在接到采购人电话通知后 4 小时内赶到现场并开始工作。《响应文件》中须对此作出明确的专项承诺。

13、保守检测工作相关信息，在采样过程中不得收取被检测方任何费用，并有义务向采购人举报被检测方违法违规行为。

14、主动接受采购人指派专家和工作人员的监督检查。

15、针对北关区食品抽检业务建立单独的业务档案资料。

16、参加由采购人组织的与食品抽检工作有关的宣传、培训活动，并按照采购人要求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4）禁止性条款：
1、不得将抽检计划内容告知被抽检单位，不得对外泄露有关抽检情况和结果，不得利用抽检结果开展未经采购人同意的其它活动。

2、在承担抽检任务期间：不得接受被抽检单位同一批号的同类产品的委托检验，不得接受被抽检单位和相关企业的宴请和礼品，不得接受邀请参加任何可能影响抽检结果公正性的考察交流、捐赠等相关活动。

3、不得伪造检测数据和检测报告，对所出具的检测报告承担法律责任。

4、上交的抽检结果（包括检测报告和汇总表）存在弄虚作假的，直接取消成交资格。

5、未按规定时间和要求上交抽检结果（包括检测报告和汇总表）的，第 1 次给予警告，第 2 次暂停下一期抽检任务，第 3 次取消成交资格。

6、未按照下达任务要求的时间、地点进行采样的，第 1 次暂停检测任务，第 2 次取消成交资格。

7、采购人可在服务期对成交供应商是否规范操作进行监督检查；如发现违规事件，第 1 次口头警告，第 2 次书面警告，第 3 次取消成交资格。

8、采购人有权对成交供应商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将做为采购人下一年度同类型采购项目采购参考依据。

（5）合同履行期限：
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6）劳动安全：
成交供应商应当加强劳动安全管理，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如因管理不善和其它意外（包括上下班途中、样品采集途中）引起的各类人身伤害、工伤事故等，或出现劳动纠纷，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并承担经济和道义上的责任，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成交供应商违反国家相关法规与聘用人员发生纠纷，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人负责调解和处理，采购人不承担责任。

2.6 安全

响应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应符合国家、行业的各项安全标准，供应商对响应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的安全性承担全部责任。服务期内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将依法承担民事及相应刑事责任。合同履行中的安全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2.7 投标文件对“基本技术要求 ”的响应

“具体技术要求 ”为采购需求的基础性要求，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响应技术参数应最终指向具体明确的产品。

2.8 技术偏离

2.8.1 ★不接受负偏差，低于“具体服务要求 ”的、为无效投标。

2.8.2 《响应文件》对技术偏差的描述要求：见第三章“供应商须知 ”3.7.3 项。

2.9 保险、货物包装

2.9.1 保险（如需）：

供应商应遵循国家相关保险的规定，依法办理采购需求范围内的相关法定保险，相关保险费用及相应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在成交供应商未按照合同规定的地点交验前，货物毁坏或灭失，人身、安全责任，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责任。供应商可以按照最有利于项目风险控制的原则，为项目办理货物、人身及第三方公众责任险。

2.9.2 货物包装：

成交供应商负责按国家相关标准进行货物包装，设备的包装均应有良好的防湿、防锈、防潮、防雨、防腐及防碰撞的措施，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10 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见“第三章 供应商须知 ” 第 8 条“验收 ”条款。

2.11 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无

3. 项目其他要求
无

注：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
